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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山

互联网经济催生了诸多网

约服务。人们只需要在网络平

台上预约就可以享受到网约厨

师、网约保洁和网约家政等上门

服务，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对网约服

务存在顾虑，比如服务质量差、

无法解决纠纷等。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87.2%的受访者使用过网约服

务，75.3%的受访者对使用过的

网约服务满意，20.1%的受访者

感觉一般。无法全面了解服务

信息和无法了解服务者的资质

能力是受访者对网约服务的两

个主要顾虑。完善网约服务，

58.6%受访者建议加强企业信

用制度建设。

3/4受访者满意网
约服务

徐瑾在上海从事金融工

作，曾在某生活服务类平台上

预约过保洁服务，“平时工作

忙，顾不上打扫家里。有时朋

友来做客，我就会提前在网上

约家政人员帮我打扫房子，一

次两三个小时”。

在北京某民企工作的袁彤平

时经常使用网约车服务，也曾为

企业活动在网上预约过巴士。她

觉得网约服务的发展给人们的工

作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

调查显示，87.2%的受访者

使 用 过 网 约 服 务 。 网 约 车

(70.6%)是受访者最经常使用的

网约服务，其他依次是:网约家

政 保 洁 (36.0% )、网 约 维 修

(25.2%)、网约美容美发(19.1%)

和网约厨师(17.2%)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江予认为，未

来网约服务的内容可能不局限

在已有的保洁、餐饮等方面，还

会有更多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

务。“尤其是现在人们的休闲方

式越来越多，个性化的需求会催

生更多的服务，可能未来网约服

务的种类会远远超过我们现在

所熟悉的。此外，有的事情，虽

然自己可以做，但是专业人员可

以做得更好。比如穿衣打扮，专

业人员可以提供更好的服装搭

配意见，这也有可能成为未来网

约服务发展的一个方向”。

过半受访者建议加
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在天津工作的邓斌(化名)曾

注册过一款家政服务类APP，但

使用体验并不好。“预约上门打

扫卫生的时间最短也得3个小

时，可是我房间并不大，感觉用

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联系不上客

服进行沟通。”邓斌说，他本想先

约一次家政服务看看，开始总约

不上，好不容易约上了，到了指

定时间又没有人来，联系客服想

退钱，对方又一拖再拖。

在使用网约家政服务的过

程中，徐瑾发现，注册后自己的

账号是和一个家政服务人员绑

定的，要想换其他人只能更换注

册账号。“有一次我预约的家政

服务人员在上一户工作的时间

过长，耽误了来我家的时间。我

想就这种绑定的模式和平台沟

通，但线上意见反馈平台一直无

法提交意见”。

袁彤觉得网约服务虽然种

类很多，但服务质量却参差不

齐。“比如约来的司机，有的服务

态度特别好，有的就不好，还有

的车内不干净”。

调查显示，无法全面了解

服务信息(45.4%)和无法了解服

务者的资质能力(45.2%)是受访

者对网约服务的两个主要顾

虑，其他顾虑还有:网约服务的

质量参差不齐(43.4%)、上门服

务不安全(40.5%)、线上沟通预

约不如线下方便(37.0%)、售后

维权障碍多(29.4%)、预约后不

能按时提供服务(17.8%)、网上

支 付 存 在 信 息 安 全 隐 患

(16.2%)和充值金额不容易退还

(13.1%)等。

李江予表示，“我们买手机、

去餐馆就餐，这些都是标准化的

产品或服务，质量、纠纷处理和商

业监管等方面都比较容易达成共

识。而很多网约服务很难标准

化，一旦出现纠纷比较难处理”。

关于完善网约服务，调查

中，58.6%的受访者建议加强企

业信用制度建设，56.9%的受访

者建议提高网约工人的职业技

能培训，56.1%的受访者建议完

善网约服务提供方的备案和登

记，43.8%的受访者建议加强网

约工人的权益保护，38.0%的受

访者建议建立网约服务行业的

准则规范，25.2%的受访者建议

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徐瑾希望网约服务可以渗

透到更多的小城市，同时完善在

线客服系统和售后服务，对于消

费者提出的意见可以及时予以

反馈。

李江予认为，未来网约服务

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标准化。

“把产品、服务过程标准化，甚至

提供服务的人的出行轨迹、工资

方式都要标准化。标准化单靠

个人很难推动，但是行业一旦发

展到一定程度，相关机构可以介

入进来，将标准化作为其拓展业

务的方向。对于极其个性、难以

标准化的网约服务，可以借助虚

拟现实、物联网等新的技术，模

拟需求和期望，进而满足个性化

需要”。

““希望老人希望老人””的第的第100100次老区助学之旅次老区助学之旅

5月19日，80多岁的周火生再次来到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开始了他的第100次

金寨助学之旅。在革命老区金寨县，周火生是家喻户晓的“希望老人”，更是孩子们敬爱的周爷

爷。1993年，周火生向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汇去1000元现金，随后又将自己

获得的昆山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奖金及积蓄共5000元寄往金寨。由此开启了他与

金寨及希望工程间难以割舍的情缘。在这之后，第10次、第50次、第99次……几多寒暑，几度春

秋，周火生来往于昆山至金寨的“希望”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点燃了山区贫困孩子的希望之光。

新华社记者 陶 明 摄

□ 倪 弋 李福妃

如今，“共享”日渐融入我们的

生活。依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

深度应用，资源在不同空间、不同

主体之间快速多元共享越来越成

为一种常态。国家信息中心发布

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18）》显示，2017年我国共享经

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

上年增长47.2%；预计未来5年，有

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

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给现

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新要求、新课

题，应该如何建立和完善相应法

律制度，更好适应和推动共享经

济行稳致远，成为社会共同关注

的问题。

建立共享经济信用
体系

2017 年 6月，江苏南京有

2000 多名某共享单车品牌用

户向政府部门投诉押金无法

退还。与此同时，共享单车被

偷被毁、在共享平台出租的房

子被租户严重破坏等用户故

意毁坏共享资源的事件也不

鲜见。

“共享经济的根基是信用，

没有信用的保障，就无法实现共

享经济的安全性。”北京大学中

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杜丽群

教授认为，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交易双方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

对称程度可能会更大，信用机构

如果能够有效地将共享经济的

参与者和消费者进行信用评级

和披露，那么消费者就能判断哪

个企业是诚信的，企业也可以通

过消费者的信用等级来选择服

务对象。

“在搭建共享经济平台时，

应首先建立起交易、信任及信用

评价反馈机制，使得参与共享经

济平台的各方不仅可以看到交

易价格，而且能够查询到交易对

象信用评级信息。”对于通过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来助推共享经

济的发展，杜丽群认为可以从3

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培育专业的

第三方信用中介服务企业，构建

用户信用评级系统，通过跟踪用

户点评共享平台及供需双方交

易效果评价的数据记录，对共享

平台及其客户提供专业的交易

信用评级服务；二是对共享经济

交易中的失信者进行公开披露，

以失信惩戒遏制交易中的失信

行为；三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线上注重与社交网络、电商

平台合作，线下整合工商、税务、

公安、法院、银行等部门的信用

记录，建立起共享经济网上信用

平台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

信用体系。

“未来共享经济发展的深

度、广度将直接受到信用立法的

制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对信息

数据的保护非常重要。”杜丽群

认为，信用法律应明确哪些信息

是属于不能披露的，对信息的整

理、收集、分析、发布也应作出相

应规定，同时明确失信行为及其

法律责任，从而真正激励守信

者，惩罚失信者。

保护共享经济从业
者权益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

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参

与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

人数约为7000万，比上年增加

1000万人；其中，共享经济平台

企业员工数约为716万，比上年

增加131万人。

如今，“共享经济平台+个

人”的用工模式渐成常态，这些

被称为“网约工”的共享经济从

业者可能会遇到一些诸如劳动

权益保障等难题。前不久，某网

约车司机载客时与私家车发生

剐蹭，因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

同，事后网约车平台拒绝为司机

理赔，保险公司也以非法营运为

由拒绝赔付。最后，网约车司机

只能自己承担后果。

“‘网约工’面临的身份困

境，是该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首

要难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表示，“网约工”作为

一种新型用工形式，在法律中尚

无明确界定，其用工属性到底是

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尚

无定论。如果是劳动合同关系，

那么用工平台就必须严格遵照

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

其缴纳“五险一金”，承担责任事

故、工伤事故等赔偿责任；如果

是雇佣性质的劳务关系，则构成

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由合同法

进行规范，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各

自权利、义务。

“尽快消除这一新型用工模

式在法律中的模糊地带，是强化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治本

之策。”刘俊海建议，无论是劳动

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网约工”的

基本权益应当得到保障，如果是

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

纳工伤保险，可以保障劳动者的

人身权益；如果是合作关系，可

以通过约定，由平台或者自己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等方式来转

嫁风险。

“保障‘网约工’权益，需要

网络平台、‘网约工’自身以及政

府、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刘俊海

建议，建立完善与之匹配的社会

保障政策，做到精准施策；增强

现行社保制度缴费标准的弹性，

完善“网约工”的社保制度；明确

“网约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

参保缴费，确定平台方的工伤保

险缴费义务等。

共享经济要守住
法律底线

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

充电宝……当前，各种共享经济

概念和项目层出不穷，有人质

疑：不少共享模式，不仅不是共

享经济所倡导的“激活闲置资

源，优化资源配置”，反而衍生新

的浪费。

国家信息中心办公室副主

任张新红认为，“共享经济”是一

种发展理念，然而实践的发展远

远比理念的成熟要快得多。目

前，共享经济还处在一个从导入

期到成长期的转型过渡阶段，离

成熟尚有距离，更谈不上过度。

只要一种共享模式不违反法律，

就应尽量用包容、创新的态度去

看待。有时候，各类共享模式的

层出不穷，既是经济活力释放的

体现，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

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都能在此

后的发展和完善中得以解决。

张新红认为，可以将“能不能发

展起来”，作为一种共享经济模

式是否成立的界定标准，而这个

标准最终要靠市场优胜劣汰来

决定。

“当然，共享经济也要守住

法律底线。”张新红表示，现实中

一些浑水摸鱼的不法分子，企图

把共享经济变成圈钱工具，对于

各类打着“共享”旗号的违法犯

罪行为，相关部门应严厉打击。

对共享经济的包容鼓励，并不意

味着放任自流，企业要想在共享

经济业态中赢得竞争优势，合规

运营才是关键。

夯实信用保障 护航共享经济

改进网约服务 尚待完善企业信用制度


